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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23/T 339-2001《羊草生产技术规程》，与DB23/T 339-200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的内容为“范围”（见第1章，见2001版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内容（见第2章）；

——增加了“环境条件”的内容（见第4章）；

——删除了“种子采集、清选和质量要求”的内容（见2001版的第2章）；

——增加了“草种生产”的内容（见第5章）；

——修改了“地块选择与耕整地”和“播种”的内容为“人工草地生产”和“天然草地生产”的内

容（见第7章，见2001版的第3、5章）；

——修改了“播前灭除杂草”和“田间管理”的内容为“田间管理”的内容（见第6章，见2001版

的第4、6章）；

——修改了“收获”的内容为“饲草收获”的内容（见第7章，见2001版的第7章）；

——修改了“复壮更新”的内容（见第8章，见2001版的第9章）；

——删除了“产品质量”的内容（见2001版的第8章）；

——增加了“生产档案”的内容（见第9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黑龙江省草原站、虎林市林业和草原工作

总站、丰林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黑龙江省濒危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黑龙江省生态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宁、刘赛思、张玉玫、李全菊、曹婷、刘昭明、杜倩、刘铁男、王岩、王建

丽、赵邵松、董小琪、张頔、张楚、赵昶。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发布版本情况为：

——DB23/T 339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1995年首次发布为DB23/T 339-1995，2001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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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草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羊草（Leymus chinensis）环境条件、草种生产、田间管理、饲草生产、更新复壮、生

产档案。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羊草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30.8 草种子检验规程 水分测定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6142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T 7414 主要农作物种子包装

GB/T 7415 农作物种子贮藏

GB/T 8321.10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十）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9377 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的分级指标

GB/T 25421 牧草免耕播种机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525 有机肥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环境条件

环境空气质量按照GB 3095 的规定执行，农田灌溉水质按照GB 5084 的规定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按照GB 15618 的规定执行。

5 草种生产

5.1 野生草种采集

5.1.1 采集区域选择



DB 23/T 339—2026

2

选择羊草植被盖度≥70%的天然打草场。

5.1.2 区域规划

提前一年可结合切根作业撒施复合肥225 kg/hm2。肥料的使用按照NY/T 496规定执行。规划留种条

带，比例不宜低于采集面积的10%。

5.2 种子田生产

5.2.1 地块选择

应选择地势平坦、光照充足、灌排方便、杂草少、无病虫害、不受畜禽危害、土壤偏碱性（pH值
8.5～9.5，电导率0.3 mS/cm～0.7 mS/cm）的地块。应具有500 m以上隔离带。

5.2.2 播前整地

秋季9月中旬～10月中旬或春季4月中旬～5月中旬，采用深松机进行振动深松，松土深度40 cm以上，

行距40 cm～65 cm；采用圆盘耙或犁翻耕土壤，深度宜在15 cm～18 cm，耕翻深度应一致，不漏耕，耕

翻以秋翻为宜。播前旋耕碎土，捞平压实，旋耕深度10 cm～15 cm。

5.2.3 施肥

根据土壤肥力施足基肥，可结合整地施腐熟有机肥15 t/hm2～30 t/hm2或有机复合肥750 kg/hm2～900
kg/hm2；种肥可施复合肥150 kg/hm2～300 kg/hm2。肥料的使用按照NY/T 496、NY/T 525规定执行。

5.2.4 播种

5.2.4.1 种子选择

选择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种子。质量标准按照GB 6142三级以上规定执行。

5.2.4.2 播种期

每年5月～7月均可播种，秋播出苗后需保证30 d生长期；亦可在10月中旬后采取“临冬寄籽”方式

播种。

5.2.4.3 播种方法

条播，行距30 cm～45 cm。播种深度0.5 cm～1.5 cm，播后镇压1～2次。

5.2.4.4 播种量

播种量为15 kg/hm2～22.5 kg/hm2。

5.3 种子收获

5.3.1 采收时期

70%～80%果穗呈黄褐色，轻拉即有落粒现象时开始收获。

5.3.2 采收方法

用草籽采集机械进行割穗收获，或用割草机将其割倒晾晒1 d～2 d后，再进行捡拾脱粒。收获后应

进行自然干燥或人工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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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种子清选

当种子含水量低于12%时进行清选。水分测定按照GB/T 2930.8规定执行。

5.3.4 种子质量

质量按照GB 6142三级以上要求规定执行。

5.3.5 种子分装贮藏

清选后及时分装贮藏。分装按照GB/T 7414规定执行，贮藏按照GB/T 7415规定执行。

6 田间管理

6.1 灭除杂草

宜采用化学除草剂进行封闭除草，播种后1 d～2 d表土喷雾，用33%二甲戊灵乳油2250.0 mL/hm2～

3000.0 mL/hm2，兑水225.0 kg～300.0 kg；分蘖期用72% 2,4-D-丁酯乳油600.0 mL/hm2～750.0 mL/hm2，

兑水300.0 kg～375.0 kg稀释喷雾。农药使用应符合GB/T 8321.10、NY/T 1276的规定。

6.2 追肥

生长两年以后年份，拔节期追施复合肥150 kg/hm2～225 kg/hm2。肥料的使用应符合NY/T 496的规

定。

6.3 辅助授粉

种子田或天然采种田宜在羊草盛花期采用人工拉绳或无人机辅助授粉。

6.4 病虫害防治

病害可用56%嘧菌·百菌清水乳剂800～1000倍液或40%灭菌丹700～1000倍稀释喷雾防治。草地螟

和蝗虫防治使用4.5%高效氯氰菊酯微乳50.0 g，兑水15.0 kg稀释喷雾；粘虫防治使用20%氯虫苯甲酰胺

10.0 g，兑水15.0 kg稀释喷雾。农药使用应符合GB/T 8321.10、NY/T 1276的规定。

7 饲草生产

7.1 人工草地生产

7.1.1 地块选择

应选择地势平坦、光照充足、灌排方便、杂草少、无病虫害、不受畜禽危害、土壤偏碱性（pH值
8.5～9.5，电导率0.3 mS/cm～0.7 mS/cm）的地块。

7.1.2 播前整地

按照5.2.2要求执行。

7.1.3 施肥

按照5.2.3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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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播种

7.1.4.1 种子选择

按照5.3.4要求执行。

7.1.4.2 播种时期

按照5.2.4.2要求执行。

7.1.4.3 播种方法

条播。行距15 cm～30 cm，播种深度0.5 cm～1.5 cm，播后镇压1～2次。

7.1.4.4 播种量

播种量为30 kg/hm2～60 kg/hm2。

7.1.4.5 追肥

生长两年以后年份，拔节期追施复合肥150 kg/hm2～225 kg/hm2。每年刈割两次的采草田第一次刈

割后可追施尿素150 kg/hm2。肥料的使用应符合NY/T 496的规定。

7.2 天然草地生产

7.2.1 浅耕翻

a) 适用于土壤通气性差、板结严重原因造成产量下降严重的地块。

b) 在雨季来临前3 d～5 d或者干草收获1 d后，采用液压翻转犁进行浅耕翻处理，翻耕深度13 cm～

15 cm，翻耕后采用圆盘耙对角线交叉耙地，耙深8 cm～10 cm。

7.2.2 切根施肥

a) 适用于轻度退化和盐碱化草地，以及连续利用5至6年的羊草草地。草地退化、盐碱化等级判定

按照GB 19377规定执行。

b) 采用具有切根施肥功能的机械设备在5月上旬至8月中旬作业，切根施肥作业应沿等高线方向进

行，行距20 cm～30 cm，切根深度15 cm～18 cm，切缝宽度1 cm～2 cm。同时撒施复合肥225 kg/hm2。

肥料的使用按照NY/T 496的规定执行。

7.2.3 免耕补播

a) 适用中度退化及盐碱化草地。草地退化、盐碱化等级判定应符合GB 19377的规定。

b) 春季原生植被高度低于20 cm时进行。采用免耕播种机播种，条播，行距15 cm～30 cm，深度0.5
cm～1.5 cm。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一次性完成。免耕补播机械应选择按照GB/T 25421的规定

执行。种子质量按照5.3.4要求执行，播种时期按照5.2.4.2要求执行，播种量按7.1.4.4要求执行。施复合

肥225 kg/hm2，肥料的使用按照NY/T 496规定执行。

7.2.4 松土补播

a) 适用于中重度退化和盐碱化草地。草地退化、盐碱化等级判定应符合GB 19377的规定。



DB 23/T 339—2026

5

b) 秋季未上冻前或春季土层解冻达到相应深度时，进行振动深松，松土深度40 cm以上，行距40
cm～65 cm。播种前采用圆盘耙对角线交叉轻耙草地，耙深不超过10 cm。种子质量、播种时期、播种

量和施肥量按7.2.3要求执行；播种方法按5.2.4.3要求执行。

7.3 饲草收获

7.3.1 刈割

种植当年不刈割，次年进行刈割，选择连续3 d以上晴朗天气进行。每年刈割两次的地块，6月下旬

至7月初进行第一次刈割，留茬高度5 cm～7 cm；8月底前进行第二次刈割，留茬高度8 cm～10 cm，注

意应控制在霜降前30 d～40 d完成。8月底前再生草未达到抽穗期的地块，第二次刈割亦可在初霜后进行。

每年只割一次的地块，建议在8月中旬前完成。

7.3.2 晾晒

田间自然干燥，使用摊晒机或翻晒机及时进行摊晒或翻晒作业。

7.3.3 搂草

晾晒至含水量40%～50%时搂成草垄，搂草作业应避开大风及阴雨天气。

7.3.4 捡拾打捆

可根据作业机械采用小方草捆、大方草捆和大圆捆等规格打捆作业。打捆作业时，小方捆水分≤20%；

大方捆和大圆捆水分≤15%。

8 复壮更新

连续应用5 年～7 年的羊草草地，需结合实际情况，可选择7.2中的模式进行更新复壮。

9 生产档案

建立生产档案。内容包括环境条件、草种生产、田间管理、饲草生产、更新复壮等生产全过程。生

产档案保存期3年。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环境条件
	5　草种生产
	5.1　野生草种采集
	5.1.1　采集区域选择  
	5.1.2　区域规划

	5.2　种子田生产
	5.2.1　地块选择
	5.2.2　播前整地
	5.2.3　施肥
	5.2.4　播种
	5.2.4.1　种子选择
	5.2.4.2　播种期
	5.2.4.3　播种方法
	5.2.4.4　播种量


	5.3　种子收获
	5.3.1　采收时期
	5.3.2　采收方法
	5.3.3　种子清选
	5.3.4　种子质量
	5.3.5　种子分装贮藏


	6　田间管理
	6.1　灭除杂草
	6.2　追肥
	6.3　辅助授粉
	6.4　病虫害防治

	7　饲草生产
	7.1　人工草地生产
	7.1.1　地块选择
	7.1.2　播前整地
	7.1.3　施肥
	7.1.4　播种
	7.1.4.1　种子选择
	7.1.4.2　播种时期
	7.1.4.3　播种方法
	7.1.4.4　播种量
	7.1.4.5　追肥


	7.2　天然草地生产
	7.2.1　浅耕翻
	7.2.2　切根施肥
	7.2.3　免耕补播
	7.2.4　松土补播

	7.3　饲草收获
	7.3.1　刈割
	7.3.2　晾晒
	7.3.3　搂草
	7.3.4　捡拾打捆


	8  复壮更新
	9  生产档案

